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786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王永良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被告因詐欺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2791

號），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本

院告知簡式審判程序意旨，並聽取公訴人、被告之意見後，裁定

依簡式審判程序審理，並判決如下︰

　　主　文

王永良犯詐欺取財罪，處拘役伍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

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萬伍仟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

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除證據部分應補充「告訴人沈妤姍之

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林口分局泰山分駐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

示簡便格式表、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金融

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各1份（偵卷第11至14、17頁）」、

「被告王永良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中自白（本院卷第93、

97頁）」外，餘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如附件）。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王永良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

　㈡被告詐騙告訴人沈妤姍「多次匯款」至被告本案帳戶之行

為，係於密接之時間實行，就同一被害人而言，所侵害者為

相同法益，各舉止間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

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就先後

詐騙同一告訴人多次匯款之行為，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實

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應論以接續犯

之一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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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㈢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正值青壯，不知依循正

途以獲取一己所需財物，竟為一己私利，而以上開方式騙取

告訴人之財物，造成他人財產損失，實屬不該，惟考量其坦

承犯行之犯後態度，然迄今並未賠償告訴人所受之損害，及

其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及告訴人受損金額，暨其自述大

學肄業之教育程度，現從事臨時工，家庭經濟狀況勉持（本

院卷第98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

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三、沒收：

　　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前2項之沒收，

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

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查被告本案

犯行之犯罪所得為新臺幣15,000元，雖未據扣案，然為其犯

罪所得，爰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宣告沒

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

額。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

段、第310條之2、第454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品禎提起公訴，檢察官張瑞玲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3　　日

　　　　　　　　　刑事第三庭　　法　官　王靜慧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

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

本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4　　日

　　　　　　　　　　　　　　　　書記官　林曉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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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第1項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

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

金。

附　件：

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偵字第2791號

　　被　　　告　王永良　

上列被告因詐欺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

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王永良與沈妤珊前為同事關係，王永良因有消費需求，明知

其帳戶餘額僅有新臺幣9元，亦無法提供人民幣匯兌，竟意

圖為自己不法所有，基於詐欺取財之犯意，於民國112年11

月5日21時16分許，以通訊軟體LINE向沈妤珊佯稱：我用人

民幣跟你匯兌臺幣，搞不好我20號就會回台灣，到時候就可

以更快給你（人民幣）等語，致沈妤珊陷於錯誤，復分別於

同年11月9日8時38分許、20時30分許，分別匯款新臺幣1萬

元、5,000元至王永良所有之玉山商業銀行（下稱玉山銀

行）帳號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內，王永良於同日將上

開款項盡數轉出。

二、案經沈妤珊訴由新竹縣政府警察局竹東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王永良於警詢、偵查

中之供述

坦承有向告訴人沈妤珊以

「人民幣匯兌台幣」方式，

由被告給付人民幣至告訴人

指定帳戶，而告訴人於上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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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訊據被告矢口否認有何詐欺犯行，辯稱：一開始協商112年1

1月24日要給告訴人大約4千元人民幣，因為家裡有事情，延

後到同年12月2日，之後手機中毒，LINE所有資料都不見，

後來我有說要先跟其他朋友借新臺幣還他等語。惟查，被告

於偵查中辯稱：（問：人民幣是誰要給告訴人?）3、4年前

我借朋友張正新臺幣6萬元，當時張正在東莞工作，我就先

跟告訴人借錢，並承諾要給他人民幣等情，然經本檢察官當

庭與被告核對「張正」之年籍資料，以被告供稱之「82年

次」比對查詢戶役政系統，僅有3位姓名「張正」之人，經

提示與被告指認後，被告均否認為其所指之人，則被告所稱

「張正」之人是否存在，已非無疑，遑論被告有請託「張

時間匯款共1萬5,000至被告

上開帳戶之事實。

2 告訴人沈妤珊於警詢時之

指訴

全部犯罪事實。

3 玉山銀行帳戶資料及交易

明細

證明上開帳戶為被告所有，

而告訴人於於上開時間匯款

共1萬5,000至被告上開帳戶

之事實。

4 被告與告訴人之對話紀錄 證明被告向告訴人施用詐

術，致告訴人陷於錯誤之事

實。

5 公務電話紀錄、新北市泰

山區公所113年5月1日新

北泰民字第1132748301號

函、告訴人陳報狀暨對話

紀錄

佐證被告自113年3月底至5

月間，歷經3次調解均因被

告個人事由而不成立，益徵

被告顯無與告訴人達成和解

或調解之真意。

6 被告之入出境資料 證明被告自112年1月1日至1

13年5月15日間，均無入出

境之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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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匯款人民幣至告訴人指定帳戶。再者，觀諸被告與告訴

人之對話紀錄，被告屢次提及「回台灣」、「要去日本一

趟」等語，表示被告不在台灣或將前往他國，然上情與被告

之入出境資料不符，即被告向告訴人所述與實情全然不同，

可認此部分亦為被告向告訴人施用詐術之一環。末以，被告

於偵查中佯以有誠意與告訴人調解，歷經3次調解均因被告

個人事由而不成立，凸顯被告無與告訴人調解之真意，益徵

其先前施用詐術之犯行為真。綜上，被告於偵查中慣以各種

理由搪塞為何未達成調解、為何未保留與張正之對話紀錄，

然其所辯均與常情不符，洵非可採。

三、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嫌。被告

雖無前科，請審酌被告犯後未坦承犯罪，屢以各種理由搪塞

敷衍，法治觀念薄弱，迄今仍未與告訴人達成調解或和解，

足認其犯後態度不佳、品行不良，請不予宣告緩刑。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15　　日

　　　　　　　　　　　　　　　檢　察　官　黃品禎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7 　　日

　　　　　　　　　　　　　　　書　記　官　藍珮華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04

05

06

07

08

09

10

第五頁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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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被告因詐欺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2791號），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本院告知簡式審判程序意旨，並聽取公訴人、被告之意見後，裁定依簡式審判程序審理，並判決如下︰
　　主　文
王永良犯詐欺取財罪，處拘役伍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萬伍仟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除證據部分應補充「告訴人沈妤姍之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林口分局泰山分駐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各1份（偵卷第11至14、17頁）」、「被告王永良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中自白（本院卷第93、97頁）」外，餘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如附件）。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王永良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
　㈡被告詐騙告訴人沈妤姍「多次匯款」至被告本案帳戶之行為，係於密接之時間實行，就同一被害人而言，所侵害者為相同法益，各舉止間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就先後詐騙同一告訴人多次匯款之行為，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實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應論以接續犯之一罪。
　㈢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正值青壯，不知依循正途以獲取一己所需財物，竟為一己私利，而以上開方式騙取告訴人之財物，造成他人財產損失，實屬不該，惟考量其坦承犯行之犯後態度，然迄今並未賠償告訴人所受之損害，及其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及告訴人受損金額，暨其自述大學肄業之教育程度，現從事臨時工，家庭經濟狀況勉持（本院卷第98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三、沒收：
　　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前2項之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查被告本案犯行之犯罪所得為新臺幣15,000元，雖未據扣案，然為其犯罪所得，爰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宣告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10條之2、第454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品禎提起公訴，檢察官張瑞玲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3　　日
　　　　　　　　　刑事第三庭　　法　官　王靜慧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4　　日
　　　　　　　　　　　　　　　　書記官　林曉郁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第1項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


附　件：
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偵字第2791號
　　被　　　告　王永良　

上列被告因詐欺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王永良與沈妤珊前為同事關係，王永良因有消費需求，明知其帳戶餘額僅有新臺幣9元，亦無法提供人民幣匯兌，竟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基於詐欺取財之犯意，於民國112年11月5日21時16分許，以通訊軟體LINE向沈妤珊佯稱：我用人民幣跟你匯兌臺幣，搞不好我20號就會回台灣，到時候就可以更快給你（人民幣）等語，致沈妤珊陷於錯誤，復分別於同年11月9日8時38分許、20時30分許，分別匯款新臺幣1萬元、5,000元至王永良所有之玉山商業銀行（下稱玉山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內，王永良於同日將上開款項盡數轉出。
二、案經沈妤珊訴由新竹縣政府警察局竹東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王永良於警詢、偵查中之供述

		坦承有向告訴人沈妤珊以「人民幣匯兌台幣」方式，由被告給付人民幣至告訴人指定帳戶，而告訴人於上開時間匯款共1萬5,000至被告上開帳戶之事實。



		2

		告訴人沈妤珊於警詢時之指訴

		全部犯罪事實。



		3

		玉山銀行帳戶資料及交易明細

		證明上開帳戶為被告所有，而告訴人於於上開時間匯款共1萬5,000至被告上開帳戶之事實。



		4

		被告與告訴人之對話紀錄

		證明被告向告訴人施用詐術，致告訴人陷於錯誤之事實。



		5

		公務電話紀錄、新北市泰山區公所113年5月1日新北泰民字第1132748301號函、告訴人陳報狀暨對話紀錄

		佐證被告自113年3月底至5月間，歷經3次調解均因被告個人事由而不成立，益徵被告顯無與告訴人達成和解或調解之真意。



		6

		被告之入出境資料

		證明被告自112年1月1日至113年5月15日間，均無入出境之紀錄。







二、訊據被告矢口否認有何詐欺犯行，辯稱：一開始協商112年11月24日要給告訴人大約4千元人民幣，因為家裡有事情，延後到同年12月2日，之後手機中毒，LINE所有資料都不見，後來我有說要先跟其他朋友借新臺幣還他等語。惟查，被告於偵查中辯稱：（問：人民幣是誰要給告訴人?）3、4年前我借朋友張正新臺幣6萬元，當時張正在東莞工作，我就先跟告訴人借錢，並承諾要給他人民幣等情，然經本檢察官當庭與被告核對「張正」之年籍資料，以被告供稱之「82年次」比對查詢戶役政系統，僅有3位姓名「張正」之人，經提示與被告指認後，被告均否認為其所指之人，則被告所稱「張正」之人是否存在，已非無疑，遑論被告有請託「張正」匯款人民幣至告訴人指定帳戶。再者，觀諸被告與告訴人之對話紀錄，被告屢次提及「回台灣」、「要去日本一趟」等語，表示被告不在台灣或將前往他國，然上情與被告之入出境資料不符，即被告向告訴人所述與實情全然不同，可認此部分亦為被告向告訴人施用詐術之一環。末以，被告於偵查中佯以有誠意與告訴人調解，歷經3次調解均因被告個人事由而不成立，凸顯被告無與告訴人調解之真意，益徵其先前施用詐術之犯行為真。綜上，被告於偵查中慣以各種理由搪塞為何未達成調解、為何未保留與張正之對話紀錄，然其所辯均與常情不符，洵非可採。
三、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嫌。被告雖無前科，請審酌被告犯後未坦承犯罪，屢以各種理由搪塞敷衍，法治觀念薄弱，迄今仍未與告訴人達成調解或和解，足認其犯後態度不佳、品行不良，請不予宣告緩刑。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15　　日
　　　　　　　　　　　　　　　檢　察　官　黃品禎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7 　　日
　　　　　　　　　　　　　　　書　記　官　藍珮華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786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王永良


上列被告因詐欺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2791
號），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本
院告知簡式審判程序意旨，並聽取公訴人、被告之意見後，裁定
依簡式審判程序審理，並判決如下︰
　　主　文
王永良犯詐欺取財罪，處拘役伍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
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萬伍仟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
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除證據部分應補充「告訴人沈妤姍之
    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林口分局泰山分駐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
    示簡便格式表、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金融
    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各1份（偵卷第11至14、17頁）」、「
    被告王永良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中自白（本院卷第93、97
    頁）」外，餘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如附件）。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王永良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
　㈡被告詐騙告訴人沈妤姍「多次匯款」至被告本案帳戶之行為
    ，係於密接之時間實行，就同一被害人而言，所侵害者為相
    同法益，各舉止間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
    ，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就先後詐
    騙同一告訴人多次匯款之行為，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實行
    ，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應論以接續犯之
    一罪。
　㈢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正值青壯，不知依循正
    途以獲取一己所需財物，竟為一己私利，而以上開方式騙取
    告訴人之財物，造成他人財產損失，實屬不該，惟考量其坦
    承犯行之犯後態度，然迄今並未賠償告訴人所受之損害，及
    其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及告訴人受損金額，暨其自述大
    學肄業之教育程度，現從事臨時工，家庭經濟狀況勉持（本
    院卷第98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
    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三、沒收：
　　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前2項之沒收，
    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
    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查被告本案
    犯行之犯罪所得為新臺幣15,000元，雖未據扣案，然為其犯
    罪所得，爰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宣告沒
    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
    額。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
段、第310條之2、第454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品禎提起公訴，檢察官張瑞玲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3　　日
　　　　　　　　　刑事第三庭　　法　官　王靜慧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
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
本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4　　日
　　　　　　　　　　　　　　　　書記官　林曉郁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第1項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
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
金。

附　件：
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偵字第2791號
　　被　　　告　王永良　
上列被告因詐欺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
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王永良與沈妤珊前為同事關係，王永良因有消費需求，明知
    其帳戶餘額僅有新臺幣9元，亦無法提供人民幣匯兌，竟意
    圖為自己不法所有，基於詐欺取財之犯意，於民國112年11
    月5日21時16分許，以通訊軟體LINE向沈妤珊佯稱：我用人
    民幣跟你匯兌臺幣，搞不好我20號就會回台灣，到時候就可
    以更快給你（人民幣）等語，致沈妤珊陷於錯誤，復分別於
    同年11月9日8時38分許、20時30分許，分別匯款新臺幣1萬
    元、5,000元至王永良所有之玉山商業銀行（下稱玉山銀行
    ）帳號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內，王永良於同日將上開
    款項盡數轉出。
二、案經沈妤珊訴由新竹縣政府警察局竹東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王永良於警詢、偵查中之供述 坦承有向告訴人沈妤珊以「人民幣匯兌台幣」方式，由被告給付人民幣至告訴人指定帳戶，而告訴人於上開時間匯款共1萬5,000至被告上開帳戶之事實。 2 告訴人沈妤珊於警詢時之指訴 全部犯罪事實。 3 玉山銀行帳戶資料及交易明細 證明上開帳戶為被告所有，而告訴人於於上開時間匯款共1萬5,000至被告上開帳戶之事實。 4 被告與告訴人之對話紀錄 證明被告向告訴人施用詐術，致告訴人陷於錯誤之事實。 5 公務電話紀錄、新北市泰山區公所113年5月1日新北泰民字第1132748301號函、告訴人陳報狀暨對話紀錄 佐證被告自113年3月底至5月間，歷經3次調解均因被告個人事由而不成立，益徵被告顯無與告訴人達成和解或調解之真意。 6 被告之入出境資料 證明被告自112年1月1日至113年5月15日間，均無入出境之紀錄。 
二、訊據被告矢口否認有何詐欺犯行，辯稱：一開始協商112年1
    1月24日要給告訴人大約4千元人民幣，因為家裡有事情，延
    後到同年12月2日，之後手機中毒，LINE所有資料都不見，
    後來我有說要先跟其他朋友借新臺幣還他等語。惟查，被告
    於偵查中辯稱：（問：人民幣是誰要給告訴人?）3、4年前
    我借朋友張正新臺幣6萬元，當時張正在東莞工作，我就先
    跟告訴人借錢，並承諾要給他人民幣等情，然經本檢察官當
    庭與被告核對「張正」之年籍資料，以被告供稱之「82年次
    」比對查詢戶役政系統，僅有3位姓名「張正」之人，經提
    示與被告指認後，被告均否認為其所指之人，則被告所稱「
    張正」之人是否存在，已非無疑，遑論被告有請託「張正」
    匯款人民幣至告訴人指定帳戶。再者，觀諸被告與告訴人之
    對話紀錄，被告屢次提及「回台灣」、「要去日本一趟」等
    語，表示被告不在台灣或將前往他國，然上情與被告之入出
    境資料不符，即被告向告訴人所述與實情全然不同，可認此
    部分亦為被告向告訴人施用詐術之一環。末以，被告於偵查
    中佯以有誠意與告訴人調解，歷經3次調解均因被告個人事
    由而不成立，凸顯被告無與告訴人調解之真意，益徵其先前
    施用詐術之犯行為真。綜上，被告於偵查中慣以各種理由搪
    塞為何未達成調解、為何未保留與張正之對話紀錄，然其所
    辯均與常情不符，洵非可採。
三、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嫌。被告
    雖無前科，請審酌被告犯後未坦承犯罪，屢以各種理由搪塞
    敷衍，法治觀念薄弱，迄今仍未與告訴人達成調解或和解，
    足認其犯後態度不佳、品行不良，請不予宣告緩刑。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15　　日
　　　　　　　　　　　　　　　檢　察　官　黃品禎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7 　　日
　　　　　　　　　　　　　　　書　記　官　藍珮華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786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王永良




上列被告因詐欺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2791號），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本院告知簡式審判程序意旨，並聽取公訴人、被告之意見後，裁定依簡式審判程序審理，並判決如下︰
　　主　文
王永良犯詐欺取財罪，處拘役伍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萬伍仟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除證據部分應補充「告訴人沈妤姍之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林口分局泰山分駐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各1份（偵卷第11至14、17頁）」、「被告王永良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中自白（本院卷第93、97頁）」外，餘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如附件）。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王永良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
　㈡被告詐騙告訴人沈妤姍「多次匯款」至被告本案帳戶之行為，係於密接之時間實行，就同一被害人而言，所侵害者為相同法益，各舉止間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就先後詐騙同一告訴人多次匯款之行為，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實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應論以接續犯之一罪。
　㈢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正值青壯，不知依循正途以獲取一己所需財物，竟為一己私利，而以上開方式騙取告訴人之財物，造成他人財產損失，實屬不該，惟考量其坦承犯行之犯後態度，然迄今並未賠償告訴人所受之損害，及其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及告訴人受損金額，暨其自述大學肄業之教育程度，現從事臨時工，家庭經濟狀況勉持（本院卷第98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三、沒收：
　　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前2項之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查被告本案犯行之犯罪所得為新臺幣15,000元，雖未據扣案，然為其犯罪所得，爰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宣告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10條之2、第454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品禎提起公訴，檢察官張瑞玲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3　　日
　　　　　　　　　刑事第三庭　　法　官　王靜慧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4　　日
　　　　　　　　　　　　　　　　書記官　林曉郁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第1項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


附　件：
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偵字第2791號
　　被　　　告　王永良　

上列被告因詐欺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王永良與沈妤珊前為同事關係，王永良因有消費需求，明知其帳戶餘額僅有新臺幣9元，亦無法提供人民幣匯兌，竟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基於詐欺取財之犯意，於民國112年11月5日21時16分許，以通訊軟體LINE向沈妤珊佯稱：我用人民幣跟你匯兌臺幣，搞不好我20號就會回台灣，到時候就可以更快給你（人民幣）等語，致沈妤珊陷於錯誤，復分別於同年11月9日8時38分許、20時30分許，分別匯款新臺幣1萬元、5,000元至王永良所有之玉山商業銀行（下稱玉山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內，王永良於同日將上開款項盡數轉出。
二、案經沈妤珊訴由新竹縣政府警察局竹東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王永良於警詢、偵查中之供述

		坦承有向告訴人沈妤珊以「人民幣匯兌台幣」方式，由被告給付人民幣至告訴人指定帳戶，而告訴人於上開時間匯款共1萬5,000至被告上開帳戶之事實。



		2

		告訴人沈妤珊於警詢時之指訴

		全部犯罪事實。



		3

		玉山銀行帳戶資料及交易明細

		證明上開帳戶為被告所有，而告訴人於於上開時間匯款共1萬5,000至被告上開帳戶之事實。



		4

		被告與告訴人之對話紀錄

		證明被告向告訴人施用詐術，致告訴人陷於錯誤之事實。



		5

		公務電話紀錄、新北市泰山區公所113年5月1日新北泰民字第1132748301號函、告訴人陳報狀暨對話紀錄

		佐證被告自113年3月底至5月間，歷經3次調解均因被告個人事由而不成立，益徵被告顯無與告訴人達成和解或調解之真意。



		6

		被告之入出境資料

		證明被告自112年1月1日至113年5月15日間，均無入出境之紀錄。







二、訊據被告矢口否認有何詐欺犯行，辯稱：一開始協商112年11月24日要給告訴人大約4千元人民幣，因為家裡有事情，延後到同年12月2日，之後手機中毒，LINE所有資料都不見，後來我有說要先跟其他朋友借新臺幣還他等語。惟查，被告於偵查中辯稱：（問：人民幣是誰要給告訴人?）3、4年前我借朋友張正新臺幣6萬元，當時張正在東莞工作，我就先跟告訴人借錢，並承諾要給他人民幣等情，然經本檢察官當庭與被告核對「張正」之年籍資料，以被告供稱之「82年次」比對查詢戶役政系統，僅有3位姓名「張正」之人，經提示與被告指認後，被告均否認為其所指之人，則被告所稱「張正」之人是否存在，已非無疑，遑論被告有請託「張正」匯款人民幣至告訴人指定帳戶。再者，觀諸被告與告訴人之對話紀錄，被告屢次提及「回台灣」、「要去日本一趟」等語，表示被告不在台灣或將前往他國，然上情與被告之入出境資料不符，即被告向告訴人所述與實情全然不同，可認此部分亦為被告向告訴人施用詐術之一環。末以，被告於偵查中佯以有誠意與告訴人調解，歷經3次調解均因被告個人事由而不成立，凸顯被告無與告訴人調解之真意，益徵其先前施用詐術之犯行為真。綜上，被告於偵查中慣以各種理由搪塞為何未達成調解、為何未保留與張正之對話紀錄，然其所辯均與常情不符，洵非可採。
三、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嫌。被告雖無前科，請審酌被告犯後未坦承犯罪，屢以各種理由搪塞敷衍，法治觀念薄弱，迄今仍未與告訴人達成調解或和解，足認其犯後態度不佳、品行不良，請不予宣告緩刑。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15　　日
　　　　　　　　　　　　　　　檢　察　官　黃品禎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7 　　日
　　　　　　　　　　　　　　　書　記　官　藍珮華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786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王永良


上列被告因詐欺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2791號），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本院告知簡式審判程序意旨，並聽取公訴人、被告之意見後，裁定依簡式審判程序審理，並判決如下︰
　　主　文
王永良犯詐欺取財罪，處拘役伍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萬伍仟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除證據部分應補充「告訴人沈妤姍之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林口分局泰山分駐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各1份（偵卷第11至14、17頁）」、「被告王永良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中自白（本院卷第93、97頁）」外，餘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如附件）。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王永良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
　㈡被告詐騙告訴人沈妤姍「多次匯款」至被告本案帳戶之行為，係於密接之時間實行，就同一被害人而言，所侵害者為相同法益，各舉止間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就先後詐騙同一告訴人多次匯款之行為，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實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應論以接續犯之一罪。
　㈢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正值青壯，不知依循正途以獲取一己所需財物，竟為一己私利，而以上開方式騙取告訴人之財物，造成他人財產損失，實屬不該，惟考量其坦承犯行之犯後態度，然迄今並未賠償告訴人所受之損害，及其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及告訴人受損金額，暨其自述大學肄業之教育程度，現從事臨時工，家庭經濟狀況勉持（本院卷第98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三、沒收：
　　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前2項之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查被告本案犯行之犯罪所得為新臺幣15,000元，雖未據扣案，然為其犯罪所得，爰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宣告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10條之2、第454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品禎提起公訴，檢察官張瑞玲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3　　日
　　　　　　　　　刑事第三庭　　法　官　王靜慧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4　　日
　　　　　　　　　　　　　　　　書記官　林曉郁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第1項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

附　件：
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偵字第2791號
　　被　　　告　王永良　上列被告因詐欺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王永良與沈妤珊前為同事關係，王永良因有消費需求，明知其帳戶餘額僅有新臺幣9元，亦無法提供人民幣匯兌，竟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基於詐欺取財之犯意，於民國112年11月5日21時16分許，以通訊軟體LINE向沈妤珊佯稱：我用人民幣跟你匯兌臺幣，搞不好我20號就會回台灣，到時候就可以更快給你（人民幣）等語，致沈妤珊陷於錯誤，復分別於同年11月9日8時38分許、20時30分許，分別匯款新臺幣1萬元、5,000元至王永良所有之玉山商業銀行（下稱玉山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內，王永良於同日將上開款項盡數轉出。
二、案經沈妤珊訴由新竹縣政府警察局竹東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王永良於警詢、偵查中之供述 坦承有向告訴人沈妤珊以「人民幣匯兌台幣」方式，由被告給付人民幣至告訴人指定帳戶，而告訴人於上開時間匯款共1萬5,000至被告上開帳戶之事實。 2 告訴人沈妤珊於警詢時之指訴 全部犯罪事實。 3 玉山銀行帳戶資料及交易明細 證明上開帳戶為被告所有，而告訴人於於上開時間匯款共1萬5,000至被告上開帳戶之事實。 4 被告與告訴人之對話紀錄 證明被告向告訴人施用詐術，致告訴人陷於錯誤之事實。 5 公務電話紀錄、新北市泰山區公所113年5月1日新北泰民字第1132748301號函、告訴人陳報狀暨對話紀錄 佐證被告自113年3月底至5月間，歷經3次調解均因被告個人事由而不成立，益徵被告顯無與告訴人達成和解或調解之真意。 6 被告之入出境資料 證明被告自112年1月1日至113年5月15日間，均無入出境之紀錄。 
二、訊據被告矢口否認有何詐欺犯行，辯稱：一開始協商112年11月24日要給告訴人大約4千元人民幣，因為家裡有事情，延後到同年12月2日，之後手機中毒，LINE所有資料都不見，後來我有說要先跟其他朋友借新臺幣還他等語。惟查，被告於偵查中辯稱：（問：人民幣是誰要給告訴人?）3、4年前我借朋友張正新臺幣6萬元，當時張正在東莞工作，我就先跟告訴人借錢，並承諾要給他人民幣等情，然經本檢察官當庭與被告核對「張正」之年籍資料，以被告供稱之「82年次」比對查詢戶役政系統，僅有3位姓名「張正」之人，經提示與被告指認後，被告均否認為其所指之人，則被告所稱「張正」之人是否存在，已非無疑，遑論被告有請託「張正」匯款人民幣至告訴人指定帳戶。再者，觀諸被告與告訴人之對話紀錄，被告屢次提及「回台灣」、「要去日本一趟」等語，表示被告不在台灣或將前往他國，然上情與被告之入出境資料不符，即被告向告訴人所述與實情全然不同，可認此部分亦為被告向告訴人施用詐術之一環。末以，被告於偵查中佯以有誠意與告訴人調解，歷經3次調解均因被告個人事由而不成立，凸顯被告無與告訴人調解之真意，益徵其先前施用詐術之犯行為真。綜上，被告於偵查中慣以各種理由搪塞為何未達成調解、為何未保留與張正之對話紀錄，然其所辯均與常情不符，洵非可採。
三、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嫌。被告雖無前科，請審酌被告犯後未坦承犯罪，屢以各種理由搪塞敷衍，法治觀念薄弱，迄今仍未與告訴人達成調解或和解，足認其犯後態度不佳、品行不良，請不予宣告緩刑。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15　　日
　　　　　　　　　　　　　　　檢　察　官　黃品禎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7 　　日
　　　　　　　　　　　　　　　書　記　官　藍珮華　　　　


